报价表
一、报价明细表格
	序号
	项目类别
	项目名称
	服务要求
	数量
	单位
	单价（元）
	总价（元）
	备注

	1
	技术服务
	2025年固定资产清理服务 
	详见附件
要求
	1
	项
	
	
	

	报价金额 ：            元 （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	备注:1.所有报价均用人民币表示,成交供应商的报价，即为签订和履行合同的价格；
2.供应商报价时须附公司营业执照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3.未尽事宜，须经双方协商同意后签订补充协议。


二、供应商信息确认
供应商名称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需加盖公司公章）
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/授权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报价日期：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





附件
达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
2025年固定资产清理服务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项目概述
为规范资产管理，达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依据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自身资产管理现状，开展固定资产集中清理工作。通过专项清理实现资产标签化、规范化管理，最终达成 “账、卡、物一致” 的目标。
二、资产清理服务内容
1.明确清理范围与基准日：本次清理基准日为2025年11月30日，该日期前验收入账的固定资产均属清理范围，包括通用设备、专用设备、图书、办公家具等。
2.基础信息梳理：整理原始数据，规范资产基本信息（名称、品牌、规格型号），拆分未按项目/货物批次划分的资产，为现场清理做准备。
3.实物管理与台账建立：现场采集数据，为每件资产粘贴专用标签（含单位名称、资产编号、使用部门、存放地点、使用人、品牌、规格型号、记账凭证号、发票等信息）；使用专用标签打印机，按部门生成标签并粘贴；同步建立一体化资产管理系统台账，实现“一物一账”。
4.盘点比对与报告输出：通过实物与账面比对，确认资产盘盈、盘亏情况；清理结束后，出具详细的资产清理报告。
5.软件升级：优化现有资产软件功能，根据特检所对资产软件的功能需求，进行软件更新及升级调试。
6.服务实施要求：必须派驻人员上门，在采购方各部门人员辅助下开展实物清点与资料核实，严禁以“各部门自行上报报表”的方式完成清理；若需使用内部网络，须在采购方管理人员监督下登录操作。
三、资产清理服务要求
1.工作质量要求：参与人员需遵守工作纪律与工作职责，不得徇私舞弊、玩忽职守，确保服务客观公正；同时严格遵守保密纪律，不向无关单位或个人泄露服务相关信息。
2.资料管理归档要求：需同步保存服务资料的电子文档（可含扫描件）与纸质文档（含复印件）；服务结束后，按采购方要求归档并移交资料。若发生资料遗失或泄密，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。
3.安全保障要求：供应商自行负责项目所需设备与后勤保障，业务人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安全责任由供应商自行承担。
4.保密要求：未经采购方书面同意，不得向社会公众或第三方披露项目敏感信息、工作成果，不得传播或销售相关信息与成果（需提供保密承诺函）；若因项目需要向第三方披露敏感信息，须先获得采购方书面许可，并与第三方签订保密合同；合作关系结束后，需按采购方要求返还所有项目相关信息及载体，或销毁相关数据，不得再以任何形式使用项目信息。
四、商务要求
1.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，完成全部固定资产清理服务。
2.服务地点：采购方（达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）指定地点。
3.付款方式：具体付款方式以双方签订的正式合同约定为准。
4.报价要求：供应商所报价格需包含完成本项目涉及的人工、材料、设备、运输、差旅、利润、系统集成、后续服务、税金等所有费用，采购方不再另行支付其他费用。
5.验收标准：按国家有关规定、采购文件要求、供应商响应文件及承诺、合同约定标准，结合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财库〔2016〕205号）、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1〕22号）及国家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、方法和内容进行验收。
6.其他事宜：本部分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约定。
